陕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田径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年8月17日—20日  咸阳
二、参加单位
各市、杨凌示范区
3、 竞赛项目
1、公开组：（2000年12月31日之前出生  18岁以上）（40项）
男女同项：100米  200米 400米  800米  1500米  5000米  10000米  20km竞走  
3000米障碍  110米栏（女100米栏）  400米栏  跳高  跳远  三级跳远  铅球  铁饼  标枪  链球  撑竿跳高  马拉松 
2、甲组：（1999年1月1日—2000年12月31日出生  18—19岁）（28项）
男女同项：100米  200米 400米 800米  1500米  5000米 10000米  10km竞走 20km竞走  跳远  三级跳远 标枪  链球  
不同项目：女子撑竿跳高 男子铅球	
3、乙组：（2001年1月1日—2002年12月31日出生  16—17岁）（48项）
男女同项：100米  200米  400米  800米  1500米  3000米  5000米  10km竞走 20km竞走  男110米栏/女100米栏  400米栏  4×100米接力  4×400米接力  撑竿跳高全能（60米持竿跑、撑竿跳沙坑） 跳高  跳远  三级跳远  铅球  标枪  链球  中长跑团体（800米 3000米） 投掷团体（链球 标枪） 竞走团体（5km竞走  10km竞走） 跳远团体（跳远 三级跳远）
4、丙组：（2003年1月1日—2004年12月31日出生  14—15岁）（40项）
男女同项：100米  200米  400米 800米  1500米  3000米  3km竞走  5km竞走  跳远  三级跳远  跳高 铅球  标枪  链球  4×100米接力  中长跑全能（1500米  400米） 链球全能（链球 60米) 竞走全能（3km竞走1500米） 跳远全能（跳远 男110米栏/女100米栏） 标枪全能（标枪 60米）
四、参加办法:
1、 各代表队须报领队1人，教练员与运动员报名比例为1:5。
2、 各单项前十六名、丙组全能前十二名的运动员方可参赛，另可兼报团体和接力项目，每单位限报1队。
3、 参赛资格：
1）运动员须持《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证（IC卡）》和带指纹的身份证参赛。
2）运动员须有近一个月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体检报告、所在学校文化课考试合格证明，否则不允许参赛（邮寄报名表时附带）。 
3）公开组运动员须达国家一级运动员之上并未在全国注册，须经陕西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认可后，签订代表陕西参加全国田径注册、比赛协议后方可参加达一级标准项目的比赛。
五、竞赛办法   
1、比赛执行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2、比赛器材、运动员号码布由大会统一准备。
3、甲、乙、丙组报名不足3个单位，取消该组别比赛，单项每小项报名参赛不足4人，取消该项目比赛。
4、甲、乙、丙组运动员不得越组比赛。
5、公开组与甲组同项目并组参赛，其他项目单独设项参赛。
6、已报名参赛的运动员不得无故弃权，如弃权1项，则不得参加后续其他项目的比赛，并在团体总分中扣除13分。
7、800米以上（含800米）长距离项目及接力项目进行一次性决赛，按成绩录取名次。
8、乙组撑竿跳高全能项目各小项规则见（附件2）。
六、录取名次、计分办法
1、甲乙丙组各单项分别录取前八名，按13、11、10、9、8、7、6、5计分，报名人数不足8人，减一录取。团体和接力项目报名队数不足8队的，按实际参加队数录取。
2、甲组运动员在决赛中成绩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以上，方能录取名次，在决赛中未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不录取名次、不计分。
3、团体项目报名人数符合要求的队伍名次列在报名不足队伍之前；名次以各队每小项最好的3名运动员名次分相加得出，如得分相同，则按单项名次优先者列前。    
4、乙组撑竿跳高全能项目由60米持竿跑、撑竿跳远2项组成，两项名次分相加，得分高者列前。
5、丙组全能项目以全能各小项名次分值进行相加，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分值相同，以主项名次分值高者列前。
6、公开组录取名次说明
1）运动员成绩达到2018年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前八名水平，方能录取名次，如成绩未达到2018年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前八名水平，则不予录取名次、不计分。
2）成年马拉松运动员在2018年7月31日之前的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A类赛事中，成绩达到运动健将标准，可为代表队计金牌1枚。
七、奖励办法
1、给予获得男、女各组别奖牌榜前三名代表队颁发奖杯。
2、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评比，办法另定。
八、报名和报到
1、报名采取网络报名。报名截止后，各单位将打印好的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公章和县级以上医院公章，邮寄至陕西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竞训三科和承办单位。 
地址：西安市丈八东路303号陕西省训练中心内田径中心
邮编：710065   联系人：赵山河  王绪帆  电话/传真：029-88580884
承办单位联系方式另定。
2、各队及裁判员报到见补充通知。
九、费用：见补充通知。
十、保险
1、各代表队必须为领队、教练员、运动员购买比赛往返路途及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保险，否则不允许参赛（邮寄报名表时须附带）。
2、大会组委会必须为参与执裁的所有裁判员、志愿者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十一、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1、技术代表、技术官员、赛事主管、仲裁委员及竞走裁判员由陕西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选调并上报省体育局。
2、仲裁委员会职责按《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十二、本规程由陕西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
   
栏架设置和器械重量

栏架设置：
	组别
	项目
	栏高
	起点至第一栏
	栏间距离
	最后一栏至终点

	男乙
	110m
	0.914m
	13.72m
	9.14m
	14.02m

	
	400m
	0.838m
	45.00m
	35.00m
	40.00m

	男丙
	110m
	0.914m
	13.72m
	8.70m
	17.98m

	女乙
	100m
	0.762m
	13.00m
	8.50m
	10.50m

	
	400m
	0.762m
	45.00m
	35.00m
	40.00m

	女丙
	100m
	0.762m
	13.00m
	8.00m
	15.00m




器械重量：
	组别
	男子
	女子

	
	铅球
	标枪
	链球
	铅球
	标枪
	链球

	甲组
	6kg
	800g
	6kg
	4kg
	600g
	4kg

	乙组
	5kg
	700g
	5kg
	3kg
	500g
	3kg

	丙组
	5kg
	600g
	4kg
	3kg
	500g
	2kg
















附件2：

乙组撑竿跳高全能项目各小项规则

60米持竿跑：持竿斜于身前（左右不得超出跑道宽），竿头要高于头部，起动时要求持好竿听枪，以躯干部位撞线为先。持竿跑动中不允许超出两条跑道宽度，如超出则增加1秒，出现多次超出者，最多增加3秒；如果横向持竿超出三条赛道，则直接判罚犯规。每名运动员只有一次比赛机会。
撑竿跳远：持竿助跑至少6步，在沙坑前0.5米处起跳，试跳时须在起跳线后起跳完成起跳悬垂及撑竿跳远，运动员必须有起跳悬垂后完成持竿跳远动作，起跳时踏过起跳线、起跳后失去控制单手持竿落地、起跳后没有无明显悬垂动作落地都视为失败。每名运动员有三次试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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